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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 州 市 城 乡 建 设 局
郑 州 市 财 政 局
郑 州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
文件

郑建文〔2019〕83 号

关于印发《郑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补贴
申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发改委、财政局、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实施意见》

（郑政文〔2018〕208 号）文件精神，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

城建局共同制定了《郑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补贴申领办

法》，现下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郑州市城乡建设局 郑州市财政局 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19 年 4月 24 日



— 2 —

郑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
财政补贴申领办法

为规范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补贴资金管理，提高财政

资金使用效率，给群众实施加装电梯提供便利，根据《郑州市人

民政府关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郑政文〔2018〕

208 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补贴申领办

法。

一、补贴原则

财政补贴资金遵循事后申领、集中拨付的原则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对市内五区自郑政文〔2018〕208 号文件实施之日（即 2018

年 12 月 17 日）前办理完成房屋产权证或不动产权证的四层及以

上的非单一产权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，且按照要求履行联合审

查等相关手续的，可申请财政补贴。

三、补贴标准

财政补贴标准按照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相关的工程设计、施工

图审查、工程施工、工程监理、管线迁改、电梯购置及安装等总

费用的 25%（市、区财政各承担补贴的 50%），且最高 15 万元/台

予以补贴。有条件的区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区级财政补贴力

度。

四、申领程序

（一）由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请人出资实施的加装电梯项目

按以下程序申请财政补贴：

1.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请人在办理完使用登记，并取得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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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证书后，向所在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财政补贴申请，并

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1）《郑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补贴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；

（2）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》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3）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相关付款凭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4）所在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
2.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满足本办法适用范围的既有住宅加

装电梯项目财政补贴申请材料报送区财政局（或各区确定的其他

部门）审核，确定财政补贴额度。

3.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于每年 9 月 30 日前，汇总上一年度

9-12 月及本年度 1-8 月份辖区内审核通过的财政补贴申请情况，

根据郑政文〔2018〕208 号确定的市区两级财政补贴分摊比例，

填写《 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请市级财政补贴项目汇总

表》（附件 2），报送至市城乡建设局。

4.市城乡建设局负责汇总市内五区报送的市级既有住宅加装

电梯财政补贴金额，填写《 年度郑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

请市级财政补贴项目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，将汇总金额报送至市发

改委。市发改委负责根据市城乡建设局报送的各区既有住宅加装

电梯财政补贴金额，下达城建计划。市财政局根据市发改委下达

的城建计划将财政补贴资金下达各区。

5.区财政部门将市级财政补贴资金汇入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

请人共同确认的账户中。

（二）对于采用“企业投资、受益业主付费”等社会资本参

与方式实施加装电梯的，由社会资本方提交财政补贴申领材料，

具体申领程序与由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请人出资实施的加装电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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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申领程序相同；区财政部门将下达的财政补贴资金汇入加装

电梯申请人和社会资本方共同确认的账户中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请人（或社会资本方）应对申报

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各区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申请财

政补贴项目的审核，对于按照要求履行联合审查等手续的方可给

予财政补贴。区财政局（或各区确定的其他部门）应加强对加装

电梯项目相关付款凭证的审核，准确认定加装电梯成本和财政补

贴额度。

（二）各区建设、财政等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，结合实际，

制定区级财政补贴办法，加强对财政补贴资金的管理。

（三）市建设、财政等部门应共同对各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

项目财政补贴申领和发放情况进行抽查，抽查数量不低于项目总

数的 1%。

（四）对提供虚假材料、恶意串通等骗取财政补贴的违法行为，

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国家规定进行处理。

本办法适用范围为市内五区，其他各县（市）、上街区和各开

发区可参考本办法自行制定本辖区内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补贴

办法。

附件：1. 郑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补贴申请表

2. XX 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请市级财政补贴项目汇

总表

3. XX 年度郑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请市级财政补

贴项目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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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郑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补贴申请表

项目地址

项目开工时间 项目竣工时间

加装电梯购置及施

工安装等总费用

申请财政

补贴金额

联系人姓名（委托办理人） 联系电话

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请人共

同确认的财政补贴拨付账户

工程进度

（施工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申请人意见

（签字或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区建设局

意见
（签字或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区财政局（或

各区确定的

其他部门）意

见 （签字或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各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表基础上进行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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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请市级财政补贴项目汇总表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
工程

竣工时间
工程总造价
（万元）

财政补贴
总金额
（万元）

市级财政
补贴金额
（万元）

备注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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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年度郑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请市级财政补贴项目汇总表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序号 行政区划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
工程总造价
（万元）

财政补贴
总金额
（万元）

市级财政
补贴金额
（万元）

备注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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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4月 25日印发


